
致 ：元朗區議會 

 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      程振明 主席 

由  ：姚國威議員、劉桂容議員、吳家良先生 

日期：2017 年 2 月 15 日 

請將以下議程列入下次會議議程﹕ 

討論在元朗區建設自助租單車系統 

環保是世界的大趨勢，而「單車代步」比較符合環保的原則。參考鄰近的城

巿，例如深圳，近年大力發展自助租單車系統，甚受巿民歡迎。因此，我們建議

元朗區可以建設類似的自助租單車系統，以增加巿民以「單車代步」。 

因此，我們希望有關政策局，例如運輸及房屋局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等出席

會議，商討上述議題。 

聯絡人：劉桂容 

交委會文件 2017／第 21 號

（於 9.3.2017 會議討論）



答交委會文件 2017／第 21 號

（於 9.3.2017 會議討論）





 

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討論在元朗區建設自助租單車系統  

 

旅遊事務署的書面回覆  

 

  旅遊事務署（本署）和香港旅遊發展局（旅發局）的主

要職責，是在世界各地宣傳和推廣香港作為旅遊勝地。

就此，本署聯同旅發局一直致力推廣對海外旅客具吸引

力的景點。  

 

  至於議員要求增設自助租單車系統的建議，屬於交通事

宜，並非本署的職權範圍。若日後有關建議得以落實，

並成功發展成為對海外旅客具吸引力的旅遊景點或旅遊

設施，本署會聯同旅發局作進一步研究和適當推廣。  

 

  以上回覆已載有本署的回應，抱歉本署未能派員出席 3

月 9 日的會議。  

 

*  *  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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